
2005年第 168號法律公告

《2005年大律師 (認許) (修訂)規則》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第 72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05年 12月 9日起實施。

2. 申請認許為大律師

《大律師 (認許)規則》(第 159章，附屬法例 AA)第 2(2)(a)條現予修訂，廢除
“30”而代以 “14”。

3. 認許

(1) 第 3(1)條現予修訂，在 “須由”之後加入 “律政司司長或任何”。

(2) 第 3(2)條現予修訂，廢除 “聆聽該”而代以 “聆聽律政司司長或上述”。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李國能

2005年 9月 28日

註 釋

本規則旨在修訂《大律師 (認許 )規則》(第 159章，附屬法例 AA) (“主體規
則”)——

(a) 使原訟法庭可在關乎某人謀求獲認許為大律師的動議通知書送交存檔後
的 14天 (而非在主體規則第 2(2)(a)條修訂前所訂的 30天)後聆訊該動
議；

(b) 明確訂定律政司司長可向原訟法庭動議任何謀求獲認許為大律師的人獲
認許和登記為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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